














































































































































































































































































































































































































































































































































































































































































































































































































































促進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投資契約範本 

修正條文對照表 97 年 4 月 21 日 

編號 本次修正條文 投資契約範本 96 年 11 月條文 說明 

契約本文部份 

1. 1.2 名詞定義與契約解釋 

12.污水下水道系統：指污水處理

廠、污水下水道管線、用戶接管及

其他污(廢）水收集、抽送、傳運、

處理及最後處置之相關附屬設

施。 

13.用戶接管：指用戶排水設備及將

用戶排水設備聯接至污水下水道之

管線。

1.2 名詞定義與契約解釋 

12.污水下水道系統：指污水處理

廠、污水下水道管線、巷道連接

管、用戶接管及其他污(廢）水收

集、抽送、傳運、處理及最後處

置之相關附屬設施。 

13.巷道連接管：指將用戶接管(用戶

排水設備）接至污水下水道之管線。 

用戶接管應包含

巷道連接管，故刪

除巷道連接管之

名詞定義，並新增

用戶接管定義。 

2. 3.3.2 乙方工作範圍之內容 

乙方工作範圍分為興建範圍及營運

範圍： 

1.興建範圍應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工

作： 

(1)污水處理廠及其附屬設施之規

劃、設計及興建。 

(2)○○地區之污水下水道主幹

管、次幹管、分支管及其附屬設

施之規劃、設計及興建。 

(3)○○地區於甲方為污水下水道

排水區域公告前之現有建物及

公告後六個月內取得建造執照

3.3.2 乙方工作範圍之內容 

乙方工作範圍分為興建範圍及營運

範圍： 

1.興建範圍應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工

作： 

(1)污水處理廠及其附屬設施之規

劃、設計及興建。 

(2)○○地區之污水下水道主幹

管、次幹管、分支管、巷道連接

管及其附屬設施之規劃、設計及

興建。 

(3)○○地區於甲方為污水下水道

排水區域公告前之現有建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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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本次修正條文 投資契約範本 96 年 11 月條文 說明 

建物之用戶接管及其附屬設施

之規劃、設計及興建。乙方興建

用戶接管數以第 7.2.3.2.3 條所

定為限。 

2.營運範圍應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工

作： 

(1)處理○○地區之納管污(廢)水。如

係自行申請納管聯接使用經甲方同

意者，或甲方辦理用戶接管聯接者

，乙方不得拒絕。 

公告後六個月內取得建造執照

建物之用戶接管及其附屬設施

之規劃、設計及興建。 

2.營運範圍應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工

作： 

(1)處理○○地區之納管污(廢)水。

如係公告污水下水道排水區域

六個月後申請自行納管聯接使

用經甲方同意者，乙方不得拒

絕。 

 
 
明定民間機構施

作用戶接管戶數

之上限。 

 

 

 

甲方興建之管線

及 用 戶 接 管 工

程，亦屬乙方營運

範圍，故增訂相關

文字已資明確。 

3. 3.3.3 工作範圍變更 

甲方如因政策變更或公共利益或其

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必須變更

乙方工作範圍時，甲方應與乙方就

變更後之權利義務進行協議。如協

議不成，則依本契約第十九章規定

處理。 

3.3.3 工作範圍變更 

甲方如因政策變更或公共利益或其

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必須變更

乙方工作範圍時，乙方應配合辦

理。但甲方與乙方應就變更後之權

利義務進行協議，如協議不成，則

依本契約第十九章規定處理。 

如因非可歸責於

乙方之工作範圍

變更，甲乙雙方應

先就變更後之權

利 義 務 進 行 協

議，爰修訂相關文

字以資明確。 

4. 4.5.6 負擔管遷費用 

管線遷移所需之費用(含加值型營業

稅)，未超過乙方管線直接施工費用

總和(包括主幹管、次幹管、分支管

網及用戶接管)百分之○部分，由甲

方負擔。甲方應按上述管線總長度

（不含用戶接管）之施工進度，將

前述費用依建設長度比例逐年支付

4.5.6 負擔管遷費用 

管線遷移所需之費用(含加值型營業

稅)，未超過乙方管線施工總費用(包

括主幹管、次幹管、分支管網、巷

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百分之三部

分，由甲方負擔。甲方應按上述管

線總長度（不含巷道連接管及用戶

接管）之施工進度，將前述費用依

1.修正管遷費用

政府補助比例，由

各主辦機關依先

期計畫書所載內

容為依據，自行填

入。 
2.增訂管線總長

度之依據以興建

執 行 計 畫 書 為

準，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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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本次修正條文 投資契約範本 96 年 11 月條文 說明 

乙方，管線總長度依據甲方同意之

興建執行計畫書所載長度。

建設長度比例逐年支付乙方。 

5. 7.1 基本要求 

7.1.1 乙方應依經甲方核定之投資執

行計畫書投資興建本計畫；施

工期之規劃、設計、施工興建

均由乙方辦理，乙方應遵守本

契約附件○之興建營運基本需

求書及相關法律之要求事項、

規定、審核、及備查流程，據

以辦理。甲方得自行或指派履

約管理機構監督乙方。 

7.1.2乙方於施工期間，應依法辦理

各項相關保險 (包括但不限於工

程、人員)。 

7.1.3乙方之興建營運，必須達到本

契約附件○「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

及相關設計準則及需求。 

7.1.4乙方最遲應於本契約簽訂後○

年內開始營運，其餘部分應依投資

執行計畫書辦理。 

 

7.1 基本要求 

7.1.1 乙方應依經甲方核定之投資執

行計畫書投資興建本計畫；施

工期之規劃、設計、施工興建

均由乙方辦理，乙方應遵守本

契約附件○之興建營運基本需

求書及相關法律之要求事項、

規定、審核、及備查流程，據

以辦理。甲方得自行或指派履

約管理機構監督乙方。 

7.1.2 乙方應依投資執行計畫書之興

建期程於簽約後○○日內擬具

施工執行計畫送經甲方事前書

面同意，甲方應於乙方提出後

○○日內為同意與否之答覆。

施工執行計畫之內容應為本計

畫興建期程之安排。甲方將依

同意之管渠或其他設備施工時

程，並依下水道法第十四條及

第十六條之規定辦理。 

7.1.3 乙方於施工期間，應依法辦理

各項相關保險(包括但不限於

工程、人員)。 

 
 
 
 
 
 
 
 
 
 
 
 
 
 
 
刪除乙方提送施

工執行計畫之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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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乙方之興建營運，必須達到本

契約附件○「興建營運基本需

求書」及相關設計準則及需

求。 

7.1.5 乙方最遲應於本契約簽訂後○

年內開始營運，其餘部分應依

投資執行計畫書辦理。 

6. 7.2.1.1 基本原則 

乙方應依本契約附件○「興建營運

基本需求書」之要求，於簽約後○

○日內提出興建執行計畫書送請甲

方事前書面同意，據以辦理本計畫

之準備工作及興建，甲方應於乙方

提出後○○日內為同意與否之答

覆。其內容應參照投資執行計畫書

編寫，內容包括但不限於工作組成

架構、主計畫時程(含重要里程碑)

及本計畫基本設計圖說。甲方將依

興建執行計畫書所載之管渠或其他

設備施工時程，依下水道法第十四

條及第十六條之規定辦理。

7.2.1.1 基本原則 

乙方應依本契約附件○「興建營運

基本需求書」之要求，於簽約後○

○日內提出興建執行計畫書送請甲

方事前書面同意，據以辦理本計畫

之準備工作及興建，甲方應於乙方

提出後○○日內為同意與否之答

覆。其內容應參照投資執行計畫書

編寫，內容包括但不限於工作組成

架構、主計畫時程(含重要里程碑)

及本計畫基本設計圖說。 

 
 
 
 
 
 
 
 
 
 
 
 
因刪除施工執行

計 畫 書 相 關 規

定，爰將原第 7.1.2
條後段文字移列

本條，以資明確，

即甲方應依興建

執行計畫書之施

工時程辦理管線

償金發放等事宜。

7. 7.2.3.1 施工規範及變更設計 

2.乙方於投資執行計畫書中提出之

設計內容，如有變更時，應依下

列方式辦理： 

 個案中如有甲方

辦理之工作範圍

(政府自辦 )而於

完工後交由民間

機構營運者，若未

如期交付民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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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方未能依本契約第○○條如

期完成其工作範圍並交付乙方營

運，致減少用戶接管數達本計畫

用戶接管總戶數(○○戶)之○%

時，雙方得協議調整操作維護費

用。

構營運時，將導致

污水處理量減少

影響乙方收入，爰

增訂本條，由各主

辦機關依實際情

形適用之。 

8. 7.2.3.2 施工進度 

3.用戶接管 

乙方應依據投資執行計畫書，完成

本計畫之用戶接管。 

用戶接管數之進度至少為：自簽約

日之翌日起○年內，乙方應完成○

戶數。【得分年分段加以約定】 

7.2.3.2 施工進度 

3.用戶接管 

乙方應依據投資執行計畫書，完成

本計畫之用戶接管。 

用戶接管數之進度至少為：自簽約

日之翌日起○年內，乙方至少應完

成○戶數。【得分年分段加以約定】 

 
 
 
 
 
 
 
刪除贅字。 

9. 8.4.1 污水處理費之定義 

甲方支付污水處理費時，將區分為

建設費及營運費進行攤提，建設費

之攤提係為每月固定攤提金額計

付，營運費則以污水量為分攤基礎

計付；可列為建設費之項目包括污

水處理廠及其附屬設施、污水主幹

管、次幹管及分支管網系統之建設

成本，以及污水處理廠重置成本；

營運費之項目包括用戶接管建設成

本及污水處理廠、污水管網與用戶

接管之操作維護及其他營運期間發

8.4.1 污水處理費之定義 

甲方支付污水處理費時，將區分為

建設費及營運費進行攤提，建設費

之攤提係為每月固定攤提金額計

付，營運費則以污水量為分攤基礎

計付；可列為建設費之項目包括污

水處理廠及其附屬設施、污水主幹

管、次幹管及分支管網系統之建設

成本，以及污水處理廠重置成本；

營運費之項目包括巷道連接管及用

戶接管建設成本及污水處理廠、污

水管網與巷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之

 
 
 
 
 
 
 
 
 
 
 
 
 
 
刪除「巷道連接

管」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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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費用。 操作維護及其他營運期間發生之費

用。 

10. 8.4.2 污水處理費之計算 

每請款月甲方應給付予乙方之污水

處理費如下列公式所示： 

請款月污水處理費=（建設費＋營運

費）之攤提＝( +污水處理廠重

置之每月攤提建設費) ×（1＋加值型

營業稅比例）＋（應計請款月營運

費）×（1＋加值型營業稅比例） 

i
i

G∑

其中， 

iG ：建設投入期第 i 期之每月建設

費，其計算請詳本契約第 8.4.2.1

條，於請款月時，需視該月所屬期

數，計算至前各期每月建設費之攤

提總和。 

應計請款月營運費=用戶接管費＋

操作維護費＝C×(乙方施作○○地

區進行用戶接管工程之污水處理

量)+D×(乙方施作○○地區之污水

處理量)×符合放流水水質之日數佔

該請款月之比例 

C：為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載之每噸用

戶接管攤提費用 

8.4.2 污水處理費之計算 

每請款月甲方應給付予乙方之污水

處理費如下列公式所示： 

請款月污水處理費=（建設費＋營運

費）之攤提＝( i
i

G∑ +污水處理廠重

置之每月攤提建設費) ×（1＋加值型

營業稅比例）＋（應計請款月營運

費）×（1＋加值型營業稅比例） 

其中， 

iG ：建設投入期第 i 期之每月建設

費，其計算請詳本契約第 8.4.2.1

條，於請款月時，需視該月所屬期

數，計算至前各期每月建設費之攤

提總和。 

應計請款月營運費=巷道連接管及

用戶接管費＋操作維護費＝C×(乙

方施作○○地區進行用戶接管工程

之污水處理量)+D×(乙方施作○○

地區之污水處理量)×符合放流水水

質之日數佔該請款月之比例 

C：為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載之每噸巷

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攤提費用 

 
 
 
 
 
 
 
 
 
 
 
 
 
 
 
 
 
 
 
 
 
 
刪除「巷道連接

管」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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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為乙方投標文件所載之每噸操作

維護費 

D：為乙方投標文件所載之每噸操作

維護費 

乙方施作○○地區進行用戶接管工

程之污水處理量＝進廠總污水處理

量×【乙方施作○○地區進行用戶接

管之自來水量（含約當自來水量）

總和÷接管用戶之自來水量總和（含

約當自來水量）】 

乙方施作○○地區進行用戶接管工

程之污水處理量＝進廠總污水處理

量×【乙方施作○○地區進行用戶接

管之自來水量（含約當自來水量）

總和÷接管用戶之自來水量總和（含

約當自來水量）】 

11. 8.4.2.1 各期每月建設費之攤提計算 8.4.2.1 各期每月建設費之攤提計算 

1. 污水處理廠、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費之攤提計算 

1. 污水處理廠、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費之攤提計算 

視請款月所屬期數，乙方需計算各

建設投入期結束(且第一期污水處理

廠進入營運開始日及第一期污水處

理廠及用戶接管數符合本契約第

8.4.1 條規定)之次月開始至營運期

間屆滿為止，分月攤提之各期每月

建設費，並於次二月開始給付。所

稱建設投入期結束係指乙方之試車

成果報告或管網完工報告經甲方同

意後，追溯至甲方接獲該完工報告

之申請日，惟甲方同意與否之時間

不得超過三十日。 

視請款月所屬期數，乙方需計算各

建設投入期結束(且第一期污水處理

廠進入營運開始日及第一期污水處

理廠及用戶接管數符合本契約第

8.4.1 條規定)之次月開始至營運期

間屆滿為止，分月攤提之各期每月

建設費，並於次二月開始給付。所

稱建設投入期結束係指乙方之試車

成果報告或管網完工報告經甲方同

意後，追溯至甲方接獲該完工報告

之申請日，惟甲方同意與否之時間

不得超過三十日。 

各期之每月建設費之攤提公式如

下： 

各期之每月建設費之攤提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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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1(
)1(

12)1()12(

12)1()12(

mTTm

mTTm

ii ii

ii

K
KKGCG  

其中 

Gi：建設投入期第i期 (以下簡稱第i

期) 之每月建設費攤提金額，單位

為元/月 

K ：為乙方之每月資金成本率，

( )
1

121K k= + −1 ，其中 k 為乙方於

投標文件所載之年資金成本率（年

折現率） 

iT ：第 i 期實際結束之年度 

T ：營運期間屆滿之年度 

iGC ：第 i 期之已投入建設成本 

im ：第 i 期實際結束之月份 

m：營運期間屆滿時之當月月份 

第i期之已投入建設成本，為該期污

水處理廠建設成本及公共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成本於投標文件所載之

分年金額之總和，加計該期興建完

成前投入之資金成本、物價調整(依

據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台灣地區營

造工程物價土木工程類指數) ，公式

如下所示： 

1 1
12

1 0 0

( )(1 )
ii

i

i

mt t nn
i n T

n

EGC gc k gc
E E

− − − +

=

= + +∑ i

*
TE×  

⎥
⎦

⎤
⎢
⎣

⎡
−+

+×
×= +×−−+−

+×−−+−

1)1(
)1(

12)1()12(

12)1()12(

mTTm

mTTm

ii ii

ii

K
KKGCG  

其中 

Gi：建設投入期第i期 (以下簡稱第i

期) 之每月建設費攤提金額，單位

為元/月 

K ：為乙方之每月資金成本率，

( )
1

121K k 1= + −  ，其中 k 為乙方於

投標文件所載之年資金成本率（年

折現率） 

iT ：第 i 期實際結束之年度 

T ：營運期間屆滿之年度 

iGC ：第 i 期之已投入建設成本 

im ：第 i 期實際結束之月份 

m：營運期間屆滿時之當月月份 

第 i 期之已投入建設成本，為該期污

水處理廠建設成本及公共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成本於投標文件所載之

分年金額之總和，加計該期興建完

成前投入之資金成本、物價調整(依

據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台灣地區營

造工程物價指數) ，公式如下所示： 

1 1
12

1 0 0

( )(1 )
ii

i

i

mt t nn
i n T

n

EGC gc k gc
E E

− − − +

=

= + +∑ i

*
TE×  

其中 

 
 
 
 
 
 
 
 
 
 
 
 
 
 
 
 
 
 
 
 
 
 
 
 
 
 
 
明定建設費之物

價調整方式係依

據台灣地區營造

工程物價土木工

程類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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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第i期所涵蓋之年數(應以投標文

件所載工程期年數為準) 

其中 

ti：第i期所涵蓋之年數(應以投標文

件所載工程期年數為準) gcn：第i期第n年之已投入建設成本 

gcn：第i期第n年之已投入建設成本 En：乙方於第i期實際興建當年之台

En：乙方於第i期實際興建當年之台

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土木工程類指

數平均數 

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平均數 

E0：○年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

數平均數 

i

：於第 i 期實際結束年度之 個

k  ：為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載之年資

金成本率（年折現率） 

Tgc ：第 i 期結束年度，該年之已投

入建設成本 

im ：第 i 期實際結束之月份 

*
iTE im

E0：民國○年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

物價土木工程類指數平均數 

k  ：為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載之年資

金成本率（年折現率） 

iTgc ：第 i 期結束年度，該年之已投

入建設成本 

im ：第 i 期實際結束之月份 
月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

*
iTE ：於第i期實際結束年度之 個月im

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土木工程

類指數之平均 

平均

2. 污水處理廠重置建設費之攤提計

算 

（1）結算日：以各期污水處理廠之

建設投入期結束後第十七年為各該

期污水處理廠重置之結算日。 

（2）結算金額：以投標文件所載各

期污水處理廠重置金額為結算金

 

 
 
 
 
 
 
 
 
 
 
 
 
民國○年： 
由主辦機關依先

期計畫書所載物

價基期年自行填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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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本次修正條文 投資契約範本 96 年 11 月條文 說明 

額。 

（3）污水處理廠重置之每月攤提建

設費：自結算日之次月起，以結算金

額分二年期間逐月平均攤還，不加計

物價調整。 

 
 
 
 
明定污水處理廠

重置費用不另加

計物價調整。 

12. 8.4.3 污水處理費因應物價指數調整

方式 

污水處理費因應物價指數調整方式

如下： 

1.各期每月建設費：列於本契約第

8.4.2.1 條中。 

2.用戶接管費： 

(1)自開始支付營運費之次年起依

下列公式計算： 

用戶接管費之物價調整費用＝【(用

戶接管完成當年度行政院主計處公

布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土木工

程類年平均指數÷民國○年之行政

院主計處公布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

物價土木工程類年平均指數)－1】×

當年度依本契約第 7.2.3.3 條完成查

核之用戶接管戶數×乙方投標文件

所載每戶用戶接管工程費用

 (2)每年用戶接管費之物價調整費

用，由甲方於乙方提出申請後○

8.4.3 污水處理費因應物價指數調整

方式 

各期每月建設費之物價指數調整方

式列於本契約第 8.4.2.1 條中；每度

巷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費用於每年

一月起根據行政院主計處或其他政

府單位所公布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

物價指數之前一年度年平均與民國

○年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

之年平均比值逐年調整之，每度操

作維護費用則於一月起根據行政院

主計處或其他政府單位所公布之消

費者物價指數之前一年度年平均與

民國○年之消費者物價指數之年平

均比值逐年調整之。 

 
 
 
明定建設費、用戶

接管費、操作維護

費之物調方式。 
 
 
 
 
 
 
 
 
 
 
 
 
民國○年： 
由主辦機關依先

期計畫書之物價

基期年自行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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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支付。 

3.每噸操作維護費用： 

每噸操作維護費(D)自營運開始

日之次年一月起，依下列公式逐

年調整： 

每噸操作維護費＝乙方投標文件

所載之每噸操作維護費×(行政院

主計處所公布之台灣地區營造工

程物價勞務類指數之前一年度年

平均÷民國○年之台灣地區營造

工程物價勞務類指數之年平均)

 
 
 
 
 
 
 
 
 

13. 8.4.6 營運費之扣減機制 

1.自營運開始日起，於每年六月統計

前年十一月至當年四月及十二月

統計當年五月至當年十月之各請

款月實際進廠污水量總和與各請

款月接管用戶及非接管用戶自來

水量總和，就六月或十二月統計

「各請款月實際進廠污水量總

和」高於「各請款月接管用戶及

非接管用戶自來水量總和」之部

分，應扣除營運費，公式如下：

扣減金額=△Q ×【Q1／(Q1+Q2)】
×（C+D）＋△Q ×【Q2／(Q1+Q2)】
× D 

△Q=各請款月實際進廠污水量

8.4.6 營運費之扣減機制 

1.自營運開始日起，於每年六月統計

前年十一月至當年四月及十二月

統計當年五月至當年十月之各請

款月實際進廠污水量總和與各請

款月接管用戶及非接管用戶自來

水量總和，就六月或十二月統計

「各請款月實際進廠污水量總

和」高於「各請款月接管用戶及

非接管用戶自來水量總和」之部

分，應扣除營運費，公式如下： 

扣減金額=△Q ×【Q1／(Q1+Q2)】
×（C+D）＋△Q ×【Q2／(Q1+Q2)】
× D 

△Q=各請款月實際進廠污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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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各請款月接管用戶

及非接管用戶自來水量總

和 

Q1=各請款月接管用戶自來水量

總和 

Q2=各請款月非接管用戶自來水

量總和 

C：為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載之每

噸用戶接管攤提費用 

D：為乙方投標文件所載之每噸

操作維護費 

（C、D 即為 8.4.2 之定義） 

各請款月非接管用戶包含依本契

約第 8.4.5 條應列入之非自來水用

戶、自行納管戶及處理之污水為本

計畫地區外之用戶。 

總和－各請款月接管用戶

及非接管用戶自來水量總

和 

Q1=各請款月接管用戶自來水量

總和 

Q2=各請款月非接管用戶自來水

量總和 

C：為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載之每

噸巷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攤

提費用 

D：為乙方投標文件所載之每噸

操作維護費 

（C、D 即為 8.4.2 之定義） 

各請款月非接管用戶包含依本契

約第 8.4.5 條應列入之非自來水用

戶、自行納管戶及處理之污水為本

計畫地區外之用戶。 

 
 
 
 
 
 
 
 
刪除「巷道連接

管」等文字。 

14. 10.2.2 乙方如未於投資計畫書中提

出，而於本契約之許可年限內進行

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者，乙方於辦

理前應先提出開發、經營附屬事業

之計畫，以調降污水處理費為優先

回饋方式並報經甲方許可後，始得

為之。 

10.2.2 乙方如未於投資計畫書中提

出，而於本契約之許可年限內進行

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者，乙方於辦

理前應先提出以調降污水處理費為

優先回饋方式之回饋計畫並報經甲

方許可後，始得為之。 

明定乙方於辦理

附屬事業前應先

提出以調降污水

處理費為回饋方

式之經營計畫。 

15. 12.2.4 非可歸責於乙方而終止契約

之有償移轉計價方式 

3.價金計算 

本計畫公共建設之有償移轉價金係

12.2.4 非可歸責於乙方而終止契約

之有償移轉計價方式 

3.價金計算 

本計畫公共建設之有償移轉價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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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列二項方式取其低者計算： 

（1）鑑價結果 

（2）乙方自簽約日起至契約終止日

止之已投入總成本(即依據本

契約第 8.4.2.1GCi 之計算方

式)，扣除甲方已付之攤提費

(以年資金成本率 O%計算契

約終止日之現值)。 

已投入總成本所包含之項目及其分

年成本計算依據如下： 

分年污水處理廠建設及重置成本：

乙方投資執行計畫書中之各年污水

處理廠建設及重置成本，及興建中

工程之各年成本 (參照本契約第

12.2.4.2 條規範之鑑價價格）。 

分年公共管網成本：依乙方投資執

行計畫書中管網工程估價單所列各

分項價格，乘以各該年度已認證之

工程數量而得之工程成本，及興建

中工程之各年成本(參照本契約第

12.2.4.2 條規範之鑑價價格)。 

分年用戶接管成本：乙方投資執行

計畫書中之平均每戶用戶接管成本

×各年已認證之用戶接管數，及興建

中工程之各年成本(參照本契約第

以下列二項方式取其低者計算： 

（1）鑑價結果 

（2）乙方自簽約日起至契約終止日

止之已投入總成本(即依據本

契約第 8.4.2.1GCi 之計算方

式)，扣除甲方已付之攤提費

(以年資金成本率 O%計算契

約終止日之現值)。 

已投入總成本所包含之項目及其分

年成本計算依據如下： 

分年污水處理廠建設及重置成本：

乙方投資執行計畫書中之各年污水

處理廠建設及重置成本，及興建中

工程之各年成本 (參照本契約第

12.2.4.2 條規範之鑑價價格）。 

分年公共管網成本：依乙方投資執

行計畫書中管網工程估價單所列各

分項價格，乘以各該年度已認證之

工程數量而得之工程成本，及興建

中工程之各年成本(參照本契約第

12.2.4.2 條規範之鑑價價格)。 

分年巷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成本：

乙方投資執行計畫書中之平均每戶

用戶接管成本×各年已認證之用戶

接管數，及興建中工程之各年成本

 
 
 
 
 
 
 
 
 
 
 
 
 
 
 
 
 
 
 
 
 
 
 
 
 
 
 
 
 
 
 
 
刪除「巷道連接

管」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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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2 條規範之鑑價價格）。 

分年固定操作維護成本：由鑑價機

構參考履約管理機構實地勘查每年

乙方之固定操作維護成本及投資執

行計畫書中所列相關之各年固定操

作維護成本鑑定之。 

(參照本契約第 12.2.4.2 條規範之鑑

價價格）。 

分年固定操作維護成本：由鑑價機

構參考履約管理機構實地勘查每年

民間廠商之固定操作維護成本及投

資執行計畫書中所列相關之各年固

定操作維護成本鑑定之。 

 
 
 
 
 
修正「民間廠商」

為「乙方」。 

附件○ 設定地上權契約部份 

1. 5.1 本契約簽訂後○/三十日內，雙

方應會同向地政主管機關辦理

設定地上權登記；並於設定登記

時由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他

項權利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

地上權不得讓與、設定負擔或為

其他處分行為，及地上權消滅時

本基地上之建物所有權移轉予

甲方。但為取得興建本計畫融資

之需要，致設定負擔予融資機構

者，不在此限。 

5.1 本契約簽訂後○/三十日內，雙

方應會同向地政主管機關辦理

設定地上權登記；並於設定登記

時載明地上權不得讓與、設定負

擔或為其他處分行為。但為取得

興建本計畫融資之需要，致設定

負擔予融資機構者，不在此限。 

 

 
 
 
 
 
配合 97 年 1 月 21
日促參法施行細

則第 56-1 條之修

正。 

2. 6.1 乙方應於本計畫各項建築物及

設施興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之

日起○/三個月內，以乙方名義

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並由登記機關於建物登記簿之

6.1 乙方應於本計畫各項建築物及

設施興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之

日起○/三個月內，以乙方名義

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該登記費用由乙方負擔。 

 
 
 
 
 
 
 
配合 97 年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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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

地上權消滅時本基地上之建物

所有權移轉予甲方。該登記費

用由乙方負擔。 

日促參法施行細

則第 56-1 條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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